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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2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8月 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7月 3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0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0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票据服务、外汇服务、

担保服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期限三年。 

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上年末公司

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且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预计在连续 12个月内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

的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利率及相关服务费率按照《金融服务协议》

的约定执行。 

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0%股权，同时持有珠海金融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6.336%股权；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铧

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副董事长谢伟先生任珠海华

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本公司董事许楚镇先生任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专职董事、监事，谢伟先生和许楚镇先生为

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书面意见，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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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斌认为：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谢伟、许楚镇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

作出的决议，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张蕾对此项议案表示“反对”，理由如下：“因维护力合股份经营的独立性，以

及其他股东利益，认为不必要与大股东产生关联交易，故不同意该议案。” 

详见 2014年 8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谢伟先生和许楚镇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创斌认为：公司出具的《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

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均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表决结果：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张蕾对此项议案表示“反对”，理由如下：“因维护力合股份经营的独立性，以

及其他股东利益，认为不必要与大股东产生关联交易，故不同意该议案。” 

详见 2014年 8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3、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关联董事谢伟先生和许楚镇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创斌认为：公司制定的《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与珠

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

公司及子公司在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表决结果：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张蕾对此项议案表示“反对”，理由如下：“因维护力合股份经营的独立性，以

及其他股东利益，认为不必要与大股东产生关联交易，故不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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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014年 8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4、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2014年 8月 27 日（星期三）以现场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关于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定于：2014 年 8 月 21 日；现场会议时间：2014 年 8 月 27

日下午 2：30时；会议地点：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6层本公司会议室。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 2014年 8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7日 




